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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告人：温州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高新分部
法定代表人：王蒙蒙

本机关于2016年4月7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5〕59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
付林端银2015年5月至2015年6月共计2386元的
工资，并加付赔偿金1193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
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
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16〕20号）。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
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2月22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福彩3D 第2016348期

浙江销售2868716元，返奖额121590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8463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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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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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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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意4个号（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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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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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49期
全国销量:342258704元 浙江销量：2696101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7注二等奖（温州3注，杭州、金华各2
注）。奖池累计10.6909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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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杭州尚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西湖区天目山路398号1幢2578室；西湖区留
下镇西溪路君逸汇302室。

你公司因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处置一案，本机关
已 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 作 出 西 城 法 罚 字 [2016] 第
110259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如下：现查明，2016年8月7日晚，当事人杭州尚征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将装修垃圾交由三轮车车主个
人处置。经查明，该装修垃圾是由杭州邦盛金融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装修施工工程所产生，该工程由杭州尚
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当事人将装修垃
圾交由三轮车车主个人处置后倾倒于西湖区文一西路
61号前，且三轮车车主没有建筑垃圾处置资质，现场有
装修垃圾10平方米，其中有木板、编织袋等。当事人承
认，该处垃圾由公司交给一名河南人（驾驶三轮车）负
责处理，目前已无法联系上车主。现场倾倒的该建筑
垃圾由环卫工作人员清除。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城
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施工单位不得将建
筑垃圾交给个人或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
运输”的规定，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未经核准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和《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批
准，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
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
公告送达。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特此公告送
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应当自送达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杭州市区
建行所属网点交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
可以自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或
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送
达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
强制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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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4964号
汤春：原告徐浙良诉汤春、金水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汤春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元，并支付利息28800元（本款
计算自2014年11月27日至2016年11月26日，共计24
个月，按本金60000元，月利2%计算，2016年11月27日
至确定给付之日另计）；2、判令被告汤春支付原告律师代
理费人民币2500元；3、判令被告金水英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你去
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963号

汤春：原告徐浙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2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00元；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32号

杭州德轩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拓峰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718号

杭州水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康玉来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5718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水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康玉来工资56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434号

何顺雷：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
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罚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639号

胡惠国、赵鑫蕾：本院受理原告邹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81号

赖海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启灿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331号

李军、浙江畈龙农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刘兆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359号

李叶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信用卡欠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296号

刘正昉、何国铭：本院受理原告陆招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79号

毛秋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
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罚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25号

陈美钗：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24号
陈碎周：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617号

刘言肥：本院执行的（2016）浙0106执4617号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与刘言肥、杭州瑞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6执4617号执行裁定书及
杭州中立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杭中立
（2016）房（估）字第 21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本院
（2016）浙0106执46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
人刘言肥所有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瑞城花园典晶
轩4幢1单元1304室房产；杭中立（2016）房（估）字第
21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余杭区仓前镇瑞城花园典晶
轩4幢1单元1304室房产市场价值为1866400元，司法处
置价为1493100元。上述裁定书及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33号

罗宏民、蓝丽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22号

裘武表：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45号

沈华标：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429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46号

孙燕燕：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429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04号

张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4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80号

谢卓琳、王战：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44号

徐克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8号

杨法庆、杨天正、施小花、浙江金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对原告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608号民事判决书。杨法庆、杨天正、施小花、浙江金冶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付中新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6500000元，支付利息
1173581.94元、违约金暂计1425626.39元，仲裁案及本案
律师代理费420000元，公告费650元；中新力合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以杨天正名下湖州市红丰家园50套房产、浙江
金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湖州新天地写字楼2701号
20套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对其债务优先受
偿；驳回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
讼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共计195323元，由中新力合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268元，杨法庆、杨天正、施小花、浙江金冶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9505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76号

张建胜、褚静、张红一、张国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
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294号

杭州阿龙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
国荣诉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
4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341号

杨新香：本院受理原告邱二林诉你家政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
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你支付劳务费15215
元及违约金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
有的对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包括主债权、担
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债权总额为 44,750,135.06
元，其中本金38,200,000.00元，利息6,550,135.06元，由浙
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三瑞科技（江西）有限公司、浙
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谢留泉、童昌茂、刘惠英、刘惠春、王
玲、童冬梅、方香提供保证担保，由刘惠春所有的位于浙江
省义乌市城中中路4号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债务人位

于浙江义乌。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拍卖方式转让给浙江融
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你们向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
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义乌市安东电器有限公司、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户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8

月2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
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2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义乌市安东电器有限公司

义乌市家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7625412302014038 67625412302014127 67625412302014026
67625412302014129 67625412302014131 67625412302014128

XC67624515314055 XC67624515314054 XC67624515314050
XC67624515314046 XC67624515314040

本金余额

57,927,697.93

5,650,000.00

欠息

2,453,377.22

356,229.80

担保人

担保人：义乌市望昌塑料有限公司、义乌市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双
环玩具有限公司、朱宏锋、刘云英 抵押人：义乌市欢乐球厂

担保人：义乌市亲情树饰品有限公司、浙江华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功潮、
宗旭红 抵押人：吴功潮、吴宗泽、吴云霄、宗旭红、楼洪亮、孔庆菊、吴彩霞

担保合同编号

6762549992014128 6762549992014127 6762549992014129 6762549992014131
6762549992014026 6762549992014038 67625492502014125 67625499920141119

67624592502014054 676245925020140541 67624592502014047
6762459992014055 6762459992014046 6762459992014040 6762459992014040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